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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进展及增加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事项的概述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矿业”）拟与公司

全资子公司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基金”）、

云南美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鼎矿业”）共同投资设立海南海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硕投资”），拟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如

下： 

基金名称：海南海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人民币20,000万元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人：兴业矿业、美鼎矿业 

普通合伙人：兴业基金，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以现金方式出资，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及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兴业基金 普通合伙人 200 1% 

美鼎矿业 有限合伙人 10,000 50% 

兴业矿业 有限合伙人 9,800 49% 

合计 20,000 100% 



投资领域：海硕投资主要投资于与矿产资源及相关领域，重点领域为有色金属、

贵金属等。 

本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兴业矿

业：关于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40）。 

（二）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 

本次投资基金募集过程中，由于美鼎矿业自身原因，其无法完成出资，导致本

次私募投资基金无法完成备案。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战略发

展要求，为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综合考虑，并与各方协商一致后，

公司决定终止与美鼎矿业合作设立本次私募投资基金，并同意美鼎矿业退伙。美鼎

矿业退伙后，为寻找、储备和培育优质矿产资源项目，降低公司的并购风险，加快

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公司计划由海硕投资继续开展在矿产资源及相关领域（重

点领域为有色金属、贵金属等）的投资，并根据项目进展决定在未来是否引入相关

合作方。为此，公司决定对海硕投资增加投资，将公司认缴出资比例拟由49%增加至

99%，认缴出资拟由9,800万元增加至19,800万元，子公司兴业基金对海硕投资认缴

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不变。美鼎矿业退伙以及公司对海硕投资增加投资后，海硕投资

变更后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兴业基金 普通合伙人 200 1% 20 

兴业矿业 有限合伙人 19,800 99% 980 

合计 20000 100% 1000 

本次变更后，海硕投资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上所述内容，最终以在工

商完成备案的相关文件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与美鼎矿业合作设立私募投资基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本次公司增加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加投资的概述 

为寻找、储备和培育优质矿产资源项目，降低公司的并购风险，加快推进公司

产业发展战略，促进海硕投资业务的稳步开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海硕投资增加

投资10,000万元，本次增加投资后，公司对海硕投资的认缴出资拟由9,800万元增加

至19,800万元。海硕投资主要投资于与矿产资源及相关领域，重点领域为有色金属、

贵金属等。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海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

于子桓） 

成立日期：2022年5月23日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亚太金融小镇南6号楼5区22-05-2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税务服务；财务咨询；融资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

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礼仪服务；广告设计、代理；规划设计管理；专业设

计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本次追加投资后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兴业基金 普通合伙人 200 1% 

兴业矿业 有限合伙人 19,800 99% 

合计 20,000 100% 

财务状况：海南海硕为2022年5月成立的合伙企业，目前尚未开展业务。 

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海硕投资目前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

助等情况。 

（三）增资方式、金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现金出资方式向海南海硕增加投资人民币10,000万元，资金来源于自

有资金。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全体合伙人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条件和不同技术、管理能

力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争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本合伙企业由 2 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普通

合伙人 1个，有限合伙人 1个，企业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1）普通合伙人：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500 号 607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6243483K 

（2）有限合伙人：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北、天义路西兴业集

团办公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802589Q 

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出

资比例 

出资期限 

兴业基金 普通合伙人 200 货币 1% 2052年12月31日 

兴业矿业 有限合伙人 19,800 货币 99% 2052年12月31日 

合计 20,000 — 100% — 

3、合伙企业事务执行 

（1）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于子桓）为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2）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3）不参加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

事务的情况。 

（4）根据合伙人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

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5）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费用

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6）被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

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消委托。 

（7）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表决权；除法

律、法规、规章和本协议另有规定以外，决议应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表决通过；但

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①改变合伙企业名称； 

②改变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③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④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⑤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⑦修改合伙协议内容。 

⑧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伙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损害本合

伙企业利益，有限合伙人除外。 

⑨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给有限合伙企业

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4、合伙人的入伙、退伙 

有限合伙人入伙、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按照《合伙企业法》第四

十三条至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增加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海硕投资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海

硕投资业务的稳步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撑。本次增加投资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上海基金对海硕投资出资比例为

100%，海硕投资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加投资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